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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件 

泉 州 市 总 工 会
 

泉教人〔2019〕71 号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总工会关于开展泉州市
首届“最美教师”寻访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

州台商投资区文体旅游局、工会，市直学校(单位)： 

    为全面落实《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贯彻福建省第二届“最

美教师”寻访和师德建设年活动要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营造尊师重教、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经研究，泉州

市教育局、泉州市总工会决定开展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寻访

活动，通过发掘身边典型、讲好师德故事，引导和激励广大教

师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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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象范围 

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教学研究机构在职在岗教师，含

从台湾引进在我省任教的优秀教师。 

副厅级（含）以上职务的干部、已被省、市级以上集中宣

传过的先进典型、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年度基层“最美人

物”、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获得者不纳入推荐范围。高职院校

校级副职领导，中等职业学校、中小学（乡村学校和特殊教育

学校除外）校长，幼儿园园长从严把握。 

二、标准条件 

（一）师德高尚，为人师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爱国守

法，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教师职业道德和家

庭美德。 

（二）立德树人，爱岗敬业。坚持育人为本，治学严谨，

教学业绩突出，有仁爱之心，关心关爱学生，在教书育人方面

有突出贡献，在当地享有较高声誉，受到师生普遍赞誉。 

（三）扎根一线，事迹感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15 年以上

（台湾教师在我省任教年限不低于 5 年），辛勤耕耘，甘为人梯，

默默奉献，教书育人事迹真实、突出、感人，彰显新时代教师

风采。 

三、名额分配 

寻访“最美教师”11 名。全市按 1:3 下达推荐名额 33 名，原

则上按各地在职专任教师的比例，同时适当参考各地边远程度

及教育事业发展情况进行分配（详见附件 1），市直有关学校（单

位）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推荐（每校最多可推荐 1 名人选参评）。 

四、寻访程序 

1. 成立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寻访组委会（见附件 2）。负

责寻访组织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人事科。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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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和各学校也要成立寻访推荐小组，组织本地本校推荐活动，

制定配套宣传方案，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发动，做好推荐工作。 

2. 寻访推荐要求。各地、各单位要统筹兼顾各类学校代表，

让事迹感人、代表性强、影响力和示范引领作用大的教师，寻

访工作向乡村、基层和教育教学一线教师倾斜，特别是长期在

条件艰苦的老、少、边、岛地区从教的教师，以及长期担任中

小学班主任、高校辅导员等德育工作者和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同时，严格按程序推荐，发动教职工广泛参与。拟推荐人选应

由所在单位民主推荐，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经所在单位、

县（市、区）教育局逐级审核，并在本单位及本县（市、区）

公示 5 个工作日。各县（市、区）教育局应就推荐程序的规范

性、推荐材料的真实性以及推荐对象的身份、简历和事迹进行

复核，履行相关程序并公示后确定正式推荐人选。推荐对象上

报前，还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分别征求同级纪检（监察）、计生

和综治部门意见。 

3．研究确定。先由专家评委对候选人进行初审，再召开组

委会，由组委会成员研究确定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11 名，并

同时授予泉州市“最美劳动者”称号。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11

名将作为福建省第二届“最美教师”候选人推荐送省,最终获得福

建省第二届“最美教师”称号的教师可申报授予泉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荣誉称号。 

4. 宣传报道。与泉州晚报开展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寻访

活动报道，制作“最美教师”寻访活动特辑，在教师节期间通过

主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适时组织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代表

宣讲感人事迹。 

五、材料报送要求 

1．各县（市、区）教育局须对推荐材料和推荐事迹进行把

关，事迹材料须条理清晰、亮点突出，确保情节打动人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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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特点鲜明，重在讲述身边故事、传递正能量，推荐材料要特

别注意各种数据、定性评价、荣誉称号的准确表述。 

2．各地（单位）报送的推荐函应包括宣传发动、推荐遴选、

推荐对象公示以及征求同级纪检（监察）、计生和综治部门意见

情况，相关材料需同时报送电子版。推荐材料主要包括：推荐

函，申报表（见附件 3），汇总表（见附件 4），个人事迹（2000

字以内，内容应准确、生动、翔实），征求同级纪检（监察）、

计生和综治部门意见情况，工作场景照片 2 张（一张标准照、

两寸免冠，一张生活照、700K 以内），视频（3-5 分钟，wmv

格式）、其他获奖证书的复印件等，同时报送电子版。 

3．为确保按时组织汇总上报，各县（市、区）、泉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及市直有关学校(单位)请于 4 月

15 日前将本地或本单位推荐人选纸质材料用 EMS 快递至泉州

市东海行政中心交通科研楼 C3103，邮编 362000，电子版发送

至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邮箱 46950497@qq.com，其中泉州市首

届“最美教师”汇总表需统一用 EXCEL 制表，用 A3 规格纸张打

印。联系人：曾玲，电话：22766208。 

附件：1.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2.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寻访组委会成员名单 

3.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申报表 

4.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汇总表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总工会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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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县（市、区） 推荐名额（乡村教师下限） 

鲤城区 2（0） 

丰泽区 2（0） 

洛江区 1（0） 

泉港区 2（1） 

石狮市 2（1） 

晋江市 4（1） 

南安市 4（1） 

惠安县 2（1） 

安溪县 3（1） 

永春县 2（1） 

德化县 2（1） 

台投区 2（1） 

市直学校（含开发区、

市属青少年宫和以市为主

管理的高等学校） 

5（0） 

合计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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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寻访组委会成员名单 
 

一、首届“最美教师”寻访组委会领导小组 

（一）主 任 委 员： 

黄世界   泉州市教育局局长、泉州市委教育工委书记 

王茂泉   泉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二）副主任委员： 

刘殊芳  泉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泉州市委教育工委委员 

谢细财  泉州市教育局副调研员、市教育工会主席 

江永清  泉州市总工会副主席 

（三）成员： 

林贵福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黄文振  泉州市教育局思想政治工作科科长 

林丽芳  泉州市教育局初等教育与学前教育科科长 

蔡玉霖  泉州市教育局普通中学教育科科长 

曾国跃  泉州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 

黄世琴  泉州市教育局高等教育科科长 

庄辉竑  泉州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俞  英  泉州市教育工会专职副主席 

陈清辉  泉州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部部长 

李永江  泉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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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 

申 报 表 
 

 

 

所在县（市、区）： 

工作单位： 

姓    名： 

填报时间： 

 
 
 

泉州市教育局制 

201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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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是“最美教师”申报表，必须如实填写，不得弄虚

作假，违者取消评选资格。 

二、本表用打印方式，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 

三、籍贯填写格式为 XX 省 XX 市 XX 县。 

四、“个人简历”从大中专院校毕业填起，精确到月，不得

断档；需注明起止时间、工作单位、从事专业工作及职务。 

五、“获奖情况”需注明所获奖励名称、时间及授予单位。

相关证书的原件由各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审验、留存。 

六、“个人主要事迹”材料必须真实、具体，字数 2000 字以

内。 

七、“推荐理由”具体、明确、简洁，字数不超过 200 字。 

八、本表盖章栏均需要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九、此表上报一式 3 份，规格为 A4 纸，双面打印。 

 

 

本人承诺：表格中所提供材料均真实准确，没有虚假成分。 

 

个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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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近期二寸 

免冠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学位  

职称  职务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时间 
 教龄  

籍贯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任教学科  

个人简历  

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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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事迹 

（限 2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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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

区） 

推荐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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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泉州市首届“最美教师”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民 

族 

政治 

面貌 
职务

工作

单位

地域

分布
学段

简要事迹 

（300 字以内） 

曾获主要奖励 

（时间 / 称号 / 授予单位） 
备注 

1 王某 男 
1970.1

2 
汉 

中共

党员 
教师

与单

位印

章一

致 

乡村 小学 请参照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事迹范例写 
2010.08 被评为某某县 2012 年

度优秀教师（**授予单位）。 
范例 

             

             

             

注：1.本表统一用 EXCEL 制表，用 A3 规格纸张打印； 

2.出生年月格式为“XXXX.XX”； 

3.职务填写行政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 

4.曾获主要奖励填写设区市级（含）以上级别奖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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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空白）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8 日印发 


